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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益保险金不用于抵债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务人自身的
债权包括人身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即人寿保险不属于债务的追偿范围，法院可以冻结你的房产、股票、账户等，但保险资产除外。

2、保单是不被查封罚没的财产

《保险法》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

因此，保险被誉为全球公认的财富保全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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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险是不存在争议的财产分配

《保险法》第六十一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保险法》第四十条

至第四十二条：被保险人死亡后，没有明确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按照

《继承法》分配。

如果有明确指定受益人的，则保险金不作为遗产分配，并可规避遗产税。
 

4、保险是不用公证的婚前专属财产

《婚姻法》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人身伤害或患疾病所获得的人身保险赔偿金，因与该个人有密切关系，主要

用于受害人的治疗、生活，具有特定的用途。因此，该类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归取得保

险金的一方所有。

5、保险是免税的财产

《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
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
助费；
    八、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
员的所得；
    九、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十、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得税。保险是合理避税的工具。

6、寿险公司不得解散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因分立、合并或者被依法撤销

外，不得解散。《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

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并且转让时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买保险，有那么多法律条款做保障，您还有什么不放心！




